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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

1、 本申报表所列各项内容均须实事求是，表达明确严谨。
2、 成果获奖情况不包括商业性奖励，获奖时间和授奖部门以证书或发文为准。
3、 成果相关教改项目立项时间以发文落款时间为准。项目等级按国家级、省级逐级填写。立项部门以发文落款单位为准。
4、 申请书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，正文内容采用仿宋小四号字体，涉及数字及字母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。需签字、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。表中各项目均不要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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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人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学历
	
	专业方向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箱
	



二、承担全日制本科生教学情况
	授课信息
	授课学期
	课程名称
	授课
班级
	授课
人数
	学分/学时
	承担角色（独立授课/共同授课）
	学生
评教

	
	春学期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秋学期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课堂授课总学时数/所在学院同类岗位教师平均授课时数（本栏由学院填写）
	







三、立德树人落实情况
	简述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、以德育人情况；简述如何强化课程思政，发挥课堂教学的育人作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四、主持/参与省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情况
	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教学改革工程项目（指当年立项教改课题、教材建设项目、课程建设项目等，含项目名称、项目来源、申报人排名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五、荣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/教学竞赛奖情况
	获得的教学表彰/奖励（含奖项名称、获奖等级、授奖单位、申报人排名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六、发表教学研究和改革论文情况
	


















七、指导学生竞赛或获评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
	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赛事获奖
	








	指导学生获评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	












八、审核意见
	学院意见
	学院初审意见
教学秘书对申报人是否为学院在职在编专任教师、申报表所填内容是否属实、近五年内是否无教学事故、无师德失范事件发生等进行实质性审查。






            教学秘书(签字) 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
	学院推荐意见






教学院长签字：

学院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










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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